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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推进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
的指导意见》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殡葬行业服务管理，建立健全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机制，提升殡葬监管的协同性和有效性，推动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《关于推进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，以指导各地有序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。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2023年1月13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1号），提出在部分领域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，按事项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。2023年7月3日，民政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开展全国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23〕55号）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民政部文件精神，推动殡葬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实现“逝有所安”的工作目标，在深入总结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试点地区经验、借鉴其他领域综合监管工作做法基础上，省民政厅起草了《关于推进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《指导意见》起草过程中，积极与省发展改革、公安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及各市、县（区）民政部门沟通，形成本文稿。
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指导意见》结合殡葬管理工作实际，聚焦群众关切，进一步明确了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总体目标、工作目标、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，共分四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，总体要求。主要阐述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思想、监管范围、工作要求等内容。
第二部分，工作目标。明确到2025年底，全省基本形成行业主管部门牵头、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的综合监管体系，达成机制更加完善，联动更加顺畅，殡葬活动更加规范，殡葬服务更加有序，广大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有明显提升的工作目标。
第三部分，主要任务。围绕跨部门综合监管明确5大类具体工作任务。一是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机制：通过建立联合监测、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、信用监管以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等机制，提升监管的系统性和协同性，进一步提升监管工作效率和覆盖面。二是明确重点监管事项和部门职责：通过建立监管事项清单，实施动态管理，确保监管工作有重点、有方向，及时调整和优化监管内容。三是强化跨部门综合监管执法：明确民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，建立党政领导的综合监管工作协同机制，形成跨部门的监管合力，避免监管漏洞或重复监管。四是推动跨部门综合监管智慧平台建设：通过全领域数据收集、立体化场景搭建和全周期调度，提升监管的智能化水平，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效率。五是定期开展综合监管跟踪评估：通过建立综合监管跟踪评估机制、定期督导检查工作机制，开展综合监管情况和效果评估，进行跟踪检查和业务指导，依托信用监管平台及时归集共享信用信息，实现违法信息在线披露和信用共享，同时实施联合惩戒措施，助力监管业务开展。
第四部分，保障措施。从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强队伍建设、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，明确了具体保障措施。
此外，为提升跨部门综合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，同步建立了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，明确监管重点事项名称、牵头单位、配合单位、监管对象、责任分工、监管方式等事项，明确监管事项责任分工，加强协同联动，强化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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